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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１、重要提示

（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五矿稀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３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宇 舒艺

电话

０７９７－８３９８３９０ ０７９７－８３９８３９０

传真

０７９７－８３９８３８５ ０７９７－８３９８３８５

电子信箱

ｗａｎｇｙｕ＠ｃｍｒｅｌｔｄ．ｃｏｍ ｓｈｕｙ＠ｃｍｒｅｌｔｄ．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６５，５９６，９６７．９３ １，３２９，２１０，３２９．４８ ２，３８９，８３２，１５１．３５ －８８．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１７５，４７３．５３ －１６９，２３１，３５５．３４ １９９，８７４，０１０．２１ －９４．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２８５，５４９．５５ －１７９，９１０，８９５．９６ －１７９，９１０，８９５．９６ １０５．７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７９，２６８，１２３．０１ －１，１０５，７８３．２５ １４１，１３９，０４７．５５ －２９７．８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１ －０．２６ ０．２０７ －９４．６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１ －０．２６ ０．２０７ －９４．６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４６％ －２７５．７％ ９．２％ －８．７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２，２３２，０２８，７６２．０３ ２，７８０，１７９，４０２．８６ ２，７８０，１７９，４０２．８６ －１９．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２１３，１８４，７５３．６８ ２，１９８，６７６，１１６．５１ ２，１９８，６７６，１１６．５１ ０．６６％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５７，２４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五矿稀土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３３％ ２３５，２２８，６６０ ２３５，２２８，６６０

中国五矿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０．２１％ １９５，３６６，６００

魏建中 境内自然人

３．９６％ ３８，２７９，８２７ ３８，２７９，８２７

刘丰志 境内自然人

３．１９％ ３０，８６９，８３６ ３０，８６９，８３６

山西省经济

建设投资公

司

国有法人

２．６７％ ２５，７９９，２９４

东莞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约定购回专

用账户

其他

２．３５％ ２２

，

７２５

，

０００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

用账户

其他

１．０８％ １０

，

４４１

，

１６３

刘丰生 境内自然人

０．８％ ７

，

７１７

，

４５９ ７

，

７１７

，

４５９

青海浏阳鑫

达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７２％ ７，０００，０００

蔡美家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９％ ６，６５９，８８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其

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

知其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

，

５５９．７０

万元， 较去年

２３８

，

９８３．２１

万元下降了

８８．８９％

； 实现净利润

１

，

０１７．５５

万元，较去年

１８

，

３８０．１５

万元下降了

９４．４６％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１

元，比去年同期每股

０．２０７

元

下降了

９４．６９％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合并报表后总资产为

２２３

，

２０２．８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２１

，

３１８．４８

万元。

报告期内，受国际经济前景堪忧及国内用户开工率不足的综合影响，稀土市场产品价格低迷，稀土行业企

业经营压力明显，公司业绩亦受到较大影响，营业收入与利润等数据情况较追溯调整后上年同期数同比下降

明显。 面对现阶段的行业低迷，公司正通过加强库存管理、资金管理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优化成本结构；同

时更为积极的拓展销售渠道，提高产品质量，尽全力保证后续经营情况的好转。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国家对稀土行业的关注及控制度正在日益提升，预计伴随工信部、国土部、税务总局等相

关部门加大对行业的开采、冶炼和流通的整治力度，以及稀土应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稀土行业的生产和流通秩序

以及下游需求将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好转，从

６

月底至今的稀土价格走势来看，稀土价格回升情况明显。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本报告期内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内，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董事长：焦健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一、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国玻纤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６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陶铮 李畅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６６０ 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６６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９５５ 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９５５

电子信箱

ｃｆｇｃｌ＠ｃｆｇｃｌ．ｃｏｍ．ｃｎ ｃｆｇｃｌ＠ｃｆｇｃｌ．ｃｏｍ．ｃｎ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总资产

１８，９２３，９３２，２９０．６７ １８，５１２，４７２，４２１．３４ ２．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３，６１１，８８９，９２７．３６ ３，６３７，８２７，５７１．０３ －０．７１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１６，６７４，４１４．２６ ４７８，３３２，４６５．９３ ８．０２

营业收入

２，５７６，４６２，７５６．１８ ２，６６３，５２３，６３１．８６ －３．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１，３５７，１８８．５９ １０１，５４０，６８１．３７ －１９．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７７，８８０，３９６．３９ ７５，０６９，５２６．８０ ３．７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２１２９ ２．９１４１

减少

０．７０１２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３２ ０．１１６４ －１９．９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３２ ０．１１６４ －１９．９３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０，４３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２．７９ ２８６，０９４，６８５ ５４，３４１，３７３

无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０．６８ １８０，４２５，２６４ ５１，９７８，７０４

质押

１７９，９４６，５６０

ＰＥＡＲ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１０．０２ ８７，４１８，７２９ ８７，４１８，７２９

无

ＳＵＲＥ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４．３３ ３７，８０２，６９４ ３７，８０２，６９４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四组合

其他

２．６９ ２３，４８８，８００ ０

无

中信证券

－

中信

－

中

信理财

２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１．５７ １３，６６７，３９９ ０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

能源基建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０１ ８，８３５，６６１ ０

无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１ ７，９３０，３０２ ０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六组合

其他

０．８０ ７，０００，２６１ ０

无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

中小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８ ６，８００，０００ ０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ＰＥＡＲ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ＳＵＲＥ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亦未知是否属

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影响，玻纤行业增速进一步放缓，玻纤企业陆续进入窑炉冷修期，行业在低速

中缓慢发展。 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公司以“转方式、促升级；调结构、求增长；强监管、重创新；走出去、促发展；树品牌、增后

劲”为工作思路，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切实转变发展方式；继续实施优化管理，提升经营业务水平；不断加快科技创新，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稳步开展项目建设，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关心关爱员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

断提升企业形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５７

，

６４６．２８

万元，同比下降

３．２７％

；实现营业利润

１３

，

５１０．２１

万元，同比上升

４２．４０％

；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

，

１３５．７２

万元，同比下降

１９．８８％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如下：

（

１

）埃及年产

８

万吨无碱玻纤池窑拉丝生产线项目

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开工建设，目前主体建设已基本完成，正处于设备安装及调试阶段，员工招聘、财务管理、供应、行政物流

等一系列配套工作也在逐步完善之中，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投产运行。

（

２

）桐乡基地年产

６

万吨无碱玻纤池窑拉丝生产线窑炉到期冷修项目

项目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完工并投产，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表现优异。

（

３

）成都基地年产

６

万吨中碱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技改项目

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启动，目前正在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及设备物资订购等工作，预计

２０１３

年年底前完成，届时将进一步优

化公司产品结构，提升产品盈利能力和企业效益。

（

４

）巨石攀登年产

１

亿米电子级玻纤布生产线扩建项目

目前项目仍处于建设初期，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调整公司产品结构，满足客户需要，增强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

率。

３．１

主营业务分析

３．１．１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末 报告期初 增减

（％）

应收票据

４３８，３４７，３８１．２５ ６２８，８２９，９０８．４６ －３０．２９

预付款项

３５９，７１０，９４０．５１ ２７６，３７２，４７９．７１ ３０．１５

应付票据

３０，６８７，５９５．６０ ８１，９４５，６１１．４０ －６２．５５

预收款项

８４，１２８，８６４．５１ １３９，２４０，０６９．５５ －３９．５８

应缴税费

５２，３５０，２３５．２１ ７８，５６４，７３３．８２ －３３．３７

应付利息

８５，２８４，２６８．６１ ３８，８４９，０８９．３２ １１９．５３

其他应付款

６８，３９８，４１３．８２ １３１，０４９，４０４．７６ －４７．８１

应付股利

１９，６４９，０３０．８１ １０，３６８，３３３．８６ ８９．５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７３６，９１９，２４１．４４ １，６３７，５１１，９３８．８２ －５５．００

项目 报告期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２，５７６，４６２，７５６．１８ ２，６６３，５２３，６３１．８６ －３．２７

营业成本

１，７６３，６２５，７９０．４６ １，８７６，４５５，３８２．７３ －６．０１

销售费用

７２，９８４，６５９．４７ ６８，９６５，３５９．２０ ５．８３

管理费用

２３５，２３５，８６８．５６ ２２８，７８６，２１５．６９ ２．８２

财务费用

３３６，９２６，９８１．６２ ３６９，２３１，１６８．８８ －８．７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１６，６７４，４１４．２６ ４７８，３３２，４６５．９３ ８．０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０５，８６３，１３５．８９ －３８４，７５１，５３２．８６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８，３１７，２１３．３６ ３９３，１８２，２４５．０３ －２１．５８

研发支出

６８，６９６，１２１．９０ ７２，１６０，５４２．３２ －４．８０

变动原因主要为：

１．

应收票据的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票据到期变现及背书转让所致；

２．

预付款项的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３．

应付票据的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减少使用票据进行结算所致；

４．

预收款项的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按合同规定商品已发出款项已结算；

５．

应缴税费的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所得税等税金所致；

６．

应付利息的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利息计息期长于期初债券刚发行时的计息期，从而使得应付利息增

加所致；

７．

其他应付款的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往来款减少所致；

８．

应付股利的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股东暂未领取发放的股利所致；

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一年内到期的借款减少所致；

１０．

营业收入的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玻纤行业增速放缓，公司产品均价小幅下降所致；

１１．

营业成本的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利用管理手段严控成本所致；

１２．

销售费用的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量增加引起运输、包装等费用增加所致；

１３．

管理费用的增加，主要原因是与上年同期相比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新增桐乡磊石、桐乡金石等企业，使得职工薪酬、

办公费增加所致；

１４．

财务费用的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优化债务结构利率下降所致；

１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小幅增加所致；

１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购建长期资产支付现金增加所致；

１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以其他筹资方式取得的借款减少所致；

１８．

研发支出的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技术开发费小幅下降所致。

３．１．２

其它

３．１．２．１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３．１．２．２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在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未来发展与规划延续至

报告期内的情况。

３．１．２．３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见本节前述

＂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

。

３．１．２．４

其他

无

３．２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３．２．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玻纤及制品

２，３２５，５９５，１７８．５５ １，５５６，８２７，４１９．７２ ３３．０６ －６．１０ －１２．６３

增加

５．００

个百

分点

其他

２０７，０２１，４５６．０４ １８４，５２７，５３９．９７ １０．８７ ５２．２０ １１１．５７

减少

２５．０１

个

百分点

３．２．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国内

１，３９３，９６１，７７０．９０ １２．１４

国外

１，１３８，６５４，８６３．６９ －１６．８６

３．３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要变化。 与国内外其他玻璃纤维制造企业相比，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在

成本控制管理、生产技术创新、营销网络建设以及人力资源储备等方面。

１

、成本控制管理

公司积极采用各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严格控制成本。 例如：依靠技术创新和精细管理，提高窑炉熔化率和拉丝成品

率，从而提升单台炉位产量，降低单位产出消耗，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通过提高自动化程度，减少用工，从而降低成本、提

高效益；建立健全以产品生产费用考核制度为核心的成本控制管理制度体系，规范操作，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此外，公司

长期坚持推行增收节支降耗工作，每月滚动更新工作目标，并建立严格的考核机制，从而保证增收节支降耗落到实处。

２

、研发及技术创新

公司已经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核心技术，如“无碱池窑拉丝生产线全套技术”、“中碱池

窑拉丝生产线全套技术”、“玻纤废丝池窑拉丝生产技术”等。 公司自主设计、建设的年产

１２

万吨无碱玻纤池窑生产线为目

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单座无碱池窑生产线。 公司的技术能力和硬件设施装备水平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共申请专利

４０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５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３５

项；获得专利授权

４６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３

项，实

用新型专利

４３

项。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底，公司累计获得专利授权

２６５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２９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２３６

项。

３

、营销网络建设

公司实施全球营销战略，并始终坚持“规模扩张与市场开拓同步”的原则。 公司已在美国、韩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

牙、法国等

１４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海外子公司，并在英国、德国拥有

２

家独家经销商，全球营销网络进一步完善。

４

、人力资源储备

公司通过坚持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相结合，已打造了一支能适应并助力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管理及技术人员队伍，既

满足公司的现时发展需要，又为后续发展储备了人力资源。

３．４

投资状况分析

３．４．１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未持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期货公司等金融企业股

权。

３．４．２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３．４．２．１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３．４．２．２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３．４．２．３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３．４．２．４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企业名称

公司持股

比例

主要产品或

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巨石集团有

限公司

１００％

玻纤产品的

生产销售

３９２，１７６．３ １，８３９，４２３．５４ ６１２，６９８．１２ ２３７，９６３．５９ ２２，９２１．８３ １８，９９６．４７

北新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９７．２２％

建材产品的

销售

９，０００ ２３，８０８．７６ ６，１２９．１４ １９，６８２．６８ １５２．５２ １８３．０２

３．４．２．５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金

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

额

巨石埃及玻璃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年产

８

万吨玻璃纤维池窑拉丝

生产线项目

２２，３３１

万美元

基建工程已基本完工

，

目前

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及调试

５３，６５６ １０７，１４２

巨石美国玻璃纤维有限公司建设

年产

１０

万吨无碱玻璃纤维池窑拉

丝生产线

３３，１１３

万美元

前期准备阶段

，

尚未正式开

工

－ －

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包装材料

车间技改项目

７，９９０

尚未完工

，

仍在改造过程中

８４１ ３，７６７

桐乡基地年产

６

万吨无碱池窑拉丝

生产线窑炉冷修技改

２０，８０６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完工投产

，

各项指标表现优异

１７，５８０ １８，０２５

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年产

６

万吨

中碱玻纤池窑拉丝生产线改造

５９，９８０

３

月启动

，

目前正在进行基

础设施改造及设备物资订

购等工作

１８６ １，８７６

巨石攀登电子基材有限公司建设

年产

１

亿米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生产

线增资项目

１８，６１４

万美元

目前正在开展项目的前期

工作

３，１４３ ３，１４３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４．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董事长（签字）：曹江林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６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１０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江林先生主持，应

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本人出席的董事

８

人；独立董事宋军因公出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李怀奇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经

审议，全体与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 审议通过了 《关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

案》；

为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集团”）之子公司

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香港”）收购

Ｈｏｐｅ Ｐｌｕ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双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星公司”）持有的桐乡

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乡金石”）

２５％

股权，并同意巨石香港与双星公司就本次收购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

其他相关交易文件。

本次巨石香港收购桐乡金石

２５％

股权的价格以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作为参照依据，由转让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公

允的原则协商后确定为人民币

１１

，

９８８．２５

万元。

因收益法评估结果反映了企业整体价值的预期收益，是与企业收益相关的全部资产形成的收益（包括账面资产、企业

现有的生产工艺和客户关系、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无形资产的贡献等），更能准确揭示评估时点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因

此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果。

鉴于双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Ｐｅａｒ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珍成国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珍成国际”）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公司股东珍成国际应回避表决。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同意巨石香港收购双星公司持有的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

乡磊石”）

２５％

股权，并同意巨石香港与双星公司就本次收购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相关交易文件。

本次巨石香港收购桐乡磊石

２５％

股权的价格以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作为参考依据，由转让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公

允的原则协商后确定为人民币

１３

，

１３４．７５

万元。

因收益法评估结果反映了企业整体价值的预期收益，是与企业收益相关的全部资产形成的收益（包括账面资产、企业

现有的生产工艺和客户关系、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无形资产的贡献等），更能准确揭示评估时点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因

此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果。

鉴于双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珍成国际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公司股东珍成国际应回避表决。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向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增资

６

，

０００

万美元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拟向其子公司巨石香港增资

６

，

０００

万美元， 使其注册资本由

９００

万美元增加至

６

，

９００

万美元，

以满足其日常经营及对外投资的资金需求。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４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５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１０

号公司会议室

６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审议《关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

３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向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增资

６

，

０００

万美元的议案》。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６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１０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谊民主

持，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本人出席的监事

２

人；监事赵军因生病原因，书面委托监事会主席李谊民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全体监事一致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客观、公允

地反映出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该议案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６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五）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１０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

议事项

１

关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及

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否

２

关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及签署相

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否

３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向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增资

６，０００

万美元的议案

否

上述议案的详细情况请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相关公告全文。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

四、参会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二）登记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１０

号本公司证券事务部

（三）登记手续

１

、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持

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

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６６０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９５５

邮编：

１００１４２

联系人：肖楠

五、其它事项

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

设备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

案

２

关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桐乡磊石微粉有

限公司

２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向巨石集

团香港有限公司增资

６

，

０００

万美元的议案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

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２：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 此附件为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说

明。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比

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总提案数：

３

个（注：不存在提案组）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１７６

玻纤投票

３ Ａ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３

项提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关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

限公司

２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向巨石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增资

６

，

０００

万美元的议案

３．００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

ＸＸＸＸ

年

ＸＸ

月

ＸＸ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某公司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０ ＸＸＸ

）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

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ＸＸＸ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二）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ＸＸＸＸＸＸ

》投同意票，应

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ＸＸ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三）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ＸＸＸＸＸＸ

》投反对票，应

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ＸＸ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四）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ＸＸＸＸＸＸ

》投弃权票，应

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ＸＸ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五）如某

Ａ

股投资者持有

１００

股股票，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共

５

名董事会候选人议案组（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方式

如下：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

（

元

）

申报股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董事候选人选举

候选人

：

董事一

１．０１ 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候选人

：

董事二

１．０２ １００ ３００

候选人

：

董事三

１．０３ １００

…… …… ……

候选人

：

董事五

１．０５ １００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

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四）同时持有同一家上市公司

Ａ

股和

Ｂ

股的股东，应当通过上交所的

Ａ

股和

Ｂ

股交易系统分别投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６

证券简称：中国玻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和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的关

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玻纤”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集团”）的子公

司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香港”）拟以现金方式收购

Ｈｏｐｅ Ｐｌｕ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双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星公

司”）持有的桐乡金石贵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乡金石”）

２５％

的股权及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乡磊石”）

２５％

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双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Ｐｅａｒ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珍成国际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珍成国际”）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２５

，

１２３

万元，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和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就本次交易标的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

意见，认为本次收购是进一步做大做强核心业务的战略需要，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对上游资源和主要加工设备的控制力，有

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公司在玻璃纤维行业的地位，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定价参考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所反映

的资产评估值，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依法、合规、有效；转让价格参考评估结果确定，定价客

观公允；本次交易为交易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交易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交易。

●

过去

１２

个月公司未与双星有限公司进行交易

●

关联人补偿承诺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收购桐乡金石、桐乡磊石各

７５％

股权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巨石集团

与股权转让方

Ａｓｓｕｒｅ Ｇｌｏｒ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港石控股”）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港石控股对桐乡金石未能实

现预测净利润的情况做出了补偿安排。

根据巨石集团与港石控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如果双星公司向巨石香港转让其持有

的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各

２５％

股权之交易完成， 则港石控股同意按为本次股权转让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所列明的三

个会计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额承担补偿义务，即：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在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预测净利润数（合计）

分别为

８

，

４８９．６７

万元、

７

，

４９６．１０

万元和

７

，

４０２．８４

万元。如果双星公司向巨石香港转让其持有的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各

２５％

股

权之交易未能完成，则港石控股同意仍按《盈利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三个会计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承担补偿义务，即：桐乡

金石和桐乡磊石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预测净利润数（合计）分别为

７

，

５４７．６２

万元、

７

，

５２４．９６

万元和

７

，

２６９．２９

万元。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以及桐乡金石、桐乡磊石主管商务部门的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巨石香港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双星公司持有的桐乡金石

２５％

股权及桐乡磊石

２５％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巨石香港与双

星公司签署《关于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关于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

统称“《股权转让协议》”），就巨石香港收购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股权事项进行了约定。

鉴于双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珍成国际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

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和《关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及签

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本次收购桐乡金石

２５％

股权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１１

，

９８８．２５

万元， 收购桐乡磊石

２５％

股权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１３

，

１３４．７５

万元。 由于交易对方同为双星公司，按照累计计算的原则计算本次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２５

，

１２３

万元，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且

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

以上，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珍成国际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桐乡金石、桐乡磊石主管商务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双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同时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珍成国际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双星公司构成公司的关联人，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双星有限公司的英文名称为

ＨＯＰＥ ＰＬＵ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 系依照香港相关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港元，注册地为香港，执行董事为王顺龙（国籍：中国香港），经营范围为投资控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双星公司（母公司）的总资产为

１

，

２７９

，

１７１

万美元，净资产为

１

，

２２４

，

０４５

万美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

为

－２

，

７４８

万美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目前，双星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Ｈｏ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ｄ ＩＩＩ

，

Ｌ．Ｐ．

为投资基金，系一家在英属开曼群岛注册的获豁免有限合伙企业，联想控股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南明有限公司（根据香港法律注册成立）为单一最大的基金持有人，持有基金约

３４．４８％

的权益。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桐乡金石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桐乡金石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８

日成立，住所为桐乡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为杨国明，注册资本

６０．４６

万美元，公司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玻纤专用铂铑设备（国家限制和禁止经营的除外），经营期限自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桐乡金石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美元

）

出资比例

巨石集团

４５．３４５ ７５．００％

双星有限公司

１５．１１５ ２５．００％

合 计

６０．４６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双星公司与巨石香港签署的关于桐乡金石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星公司持有的桐乡金石

２５％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

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２

、业务情况

桐乡金石主要生产、销售制造玻纤纱所用的专用铂铑设备，同时，桐乡金石回收废旧金属漏板和池窑托砖，提炼、回收

其中的铂铑合金。

３

、财务状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９９

号《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桐乡金石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１７

，

６００

，

２４９．８５

负债总额

１０

，

１２４

，

０４０．１７

所有者权益

２０７

，

４７６

，

２０９．６８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６４

，

４０３

，

１４２．１６

营业利润

３１

，

４１３

，

６６７．６９

利润总额

３１

，

４３３

，

８６９．４９

净利润

２３

，

５６９

，

９１３．０２

（二）桐乡磊石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桐乡磊石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５

日，住所为桐乡市石门镇工业区，法定代表人为杨国明，注册资本为

２８９．２

万美元，公司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经营范围为其他非金属矿产品深加工（不含危险化学品），经营期限自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５

日至

２０５４

年

４

月

４

日。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桐乡磊石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美元

）

出资比例

巨石集团

２１６．９０ ７５．００％

双星有限公司

７２．３０ ２５．００％

合 计

２８９．２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双星公司与巨石香港签署的关于桐乡磊石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星公司对其持有的桐乡磊石

２５％

股权具有合法

的、完全的所有权及控制权，有权转让、处分该等股权，而转让股权或与转让股权相关的任何权益，不受任何优先权或其他

第三者权利的限制（包括但不限于未取得相应的授权、许可等）。

２

、业务情况

桐乡磊石的经营范围为其他非金属矿产品的深加工（不含危险化学品），主要经营叶腊石粉的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

为叶腊石高铝粉和低铝粉，产品全部供应巨石集团桐乡生产基地。

３

、财务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１０１

号《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桐乡磊石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３１４

，

９１９

，

５５７．８１

负债总额

５６

，

４９６

，

２９６．０４

所有者权益

２５８

，

４２３

，

２６１．７７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１０３

，

４９４

，

２５８．６５

营业利润

３３

，

８３０

，

６０７．７８

利润总额

３３

，

８６７

，

９８５．２５

净利润

２５

，

６８４

，

２６７．８３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１

、交易双方

转让方：

Ｈｏｐｅ Ｐｌｕ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双星有限公司）

受让方：

Ｊｕｓｈｉ Ｇｒｏｕｐ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２

、交易标的

桐乡金石

２５％

股权和桐乡磊石

２５％

股权。

３

、交易定价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２０９９Ｄ００２

号《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拟收购桐乡金石贵

金属设备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桐乡金石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净资产评估结

果为

４７

，

９５３．００

万元。 参考上述评估值，经双星公司与巨石香港协商，桐乡金石

２５％

的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

１１

，

９８８．２５

万元。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２０９９Ｄ００１

号《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拟收购桐乡磊石微

粉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桐乡磊石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净资产评估结果为

５２

，

５３９．００

万

元。 参考上述评估值，经双星公司与巨石香港协商，桐乡磊石

２５％

的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

１３

，

１３４．７５

万元。

４

、期间损益

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实现的盈利或形成的亏损归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东按各自持股

比例享有或承担。

５

、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将最晚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且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支付：

（

１

）双星公司撤回其向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提名或委派的董事和监事（如有），新任董事和监事由巨石集团和巨石香港

委任；

（

２

）取得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的原审批机关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批准，并使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取得新的外商投资企

业批准证书，以反映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

（

３

）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使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取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以反映本次股权

转让后的登记事项；

（

４

）双星公司足额缴清其就本次股权转让而需缴纳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并向巨石香港提供完税凭证。

６

、盈利补偿承诺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收购桐乡金石、桐乡磊石各

７５％

股权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巨石集团

与股权转让方港石控股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港石控股对桐乡金石、桐乡磊石未能实现预测净利润的情况做出了补偿安

排（具体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１７

”号公告）。

根据巨石集团与港石控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如果双星公司向巨石香港转让其持有

的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各

２５％

股权之交易完成， 则港石控股同意按为本次股权转让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所列明的三

个会计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额承担补偿义务，即：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在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预测净利润数（合计）

分别为

８

，

４８９．６７

万元、

７

，

４９６．１０

万元和

７

，

４０２．８４

万元。如果双星公司向巨石香港转让其持有的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各

２５％

股

权之交易未能完成，则港石控股同意仍按《盈利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三个会计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承担补偿义务，即：桐乡

金石和桐乡磊石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预测净利润数（合计）分别为

７

，

５４７．６２

万元、

７

，

５２４．９６

万元和

７

，

２６９．２９

万元。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２０９９Ｄ００２

号《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拟收购桐乡金石贵

金属设备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桐乡金石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２０

，

７４７．６２

万元，采用成本法评估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０

，

８４６．０９

万元，增值额为

９８．４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０．４７％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评估结

果为

４７

，

９５３．００

万元，增值额为

２７

，

２０５．３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３１．１３％

。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２０９９Ｄ００１

号《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拟收购桐乡磊石微

粉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桐乡磊石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２５

，

８４２．３３

万元，采

用成本法评估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３３

，

２７７．０９

万元，增值额为

７

，

４３４．７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８．７７％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评估结果

为

５２

，

５３９．００

万元，增值额为

２６

，

６９６．６７

万元，增值率

１０３．３１％

。

因收益法评估结果反映了企业整体价值的预期收益，是与企业收益相关的全部资产形成的收益（包括账面资产、企业

现有的生产工艺和客户关系、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无形资产的贡献等），更能准确揭示评估时点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因

此资产评估报告最终分别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４７

，

９５３．００

万元、

５２

，

５３９．００

万元作为桐乡金石、 桐乡磊石全部股东权益的评

估值。

在此基础上，交易双方确定以上述评估值作为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规划、完善公司产业链，以进一步优化公司的战略规划和产业布局。 本次交易

的目的和影响如下：

１

、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关键设备技术保障、资源保障

铂金漏板是玻璃纤维生产的关键设备之一。目前，全球主要玻纤企业均采取自主设计、自主加工的方式进行漏板加工。

巨石香港收购桐乡金石

２５％

股权后，桐乡金石成为巨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可保证巨石集团在漏板设计方面的专有技术得

以充分发挥，并借助桐乡金石在漏板加工技术、规模、装备等方面的领先优势，为玻纤产品的连续生产提供保障，形成原料、

生产、装备的完整产业链，并保证漏板设计和加工的核心技术不被泄露，有利于巨石集团更全面地整体发展。

叶腊石是公司生产玻纤最主要的原料，桐乡磊石系全球最大的专业生产玻纤专用叶腊石粉的公司，拥有先进的工艺装

备、完善的公司管理，以及大规模生产的能力。 巨石香港收购桐乡磊石后，桐乡磊石将成为巨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在保证

降低叶腊石粉生产成本、保证品质、确保供货及时的同时，可确保叶腊石的粉料配方专有技术不被泄露。 桐乡磊石也将针

对巨石集团的需求，专业研发特殊规格的叶腊石粉品种，对巨石集团新产品的研发具有重要的支持和推动作用，使巨石集

团有效掌控叶腊石资源，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２

、提高公司行业地位，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桐乡金石、桐乡磊石利用其规模、技术、装备、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在行业内领先于其他企业，并保持了成本持续下降、

经济效益持续上升的良好发展势头。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增加巨石集团效益和盈利能力的同时，将使得巨石集团叶腊石原

料的供应更加稳定，品质等得到更为有效地保障，并且使巨石集团全面掌握漏板加工等关键设备的全套技术，将提高公司

的行业地位和竞争力，提高公司应对市场变化、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３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通过业务进一步整合，桐乡金石、桐乡磊石与巨石集团的业务关系将更加紧密，技术创新空间更加拓

宽，协同效应更加突出，进而将提高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的盈利能力，也会为巨石集团降低原料成本、提高漏板使用效率提

供支持，进一步提升巨石集团的盈利能力。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事前就上述涉及的关联交易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独

立董事认真审核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及公平性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１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收购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各

７５％

股权基础上，进一步收购其余

２５％

股权，使公司全资拥有桐乡金石和

桐乡磊石的

１００％

股权。 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最大化地拥有对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的控制力，并使公司最大化地享有桐乡

金石和桐乡磊石的经营收益。 主要从事玻纤专用铂铑设备生产销售业务的桐乡金石和主要从事叶腊石粉生产销售业务的

桐乡磊石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后，将完善和优化公司玻璃纤维业务的产业链，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公司在玻璃纤维行

业的地位，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

２

、本次收购的标的股权定价参考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所反映的资产评估值，遵循

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３

、本次收购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 董事会不存在违反其义务及诚

实信用原则的情形。 本次收购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收购依法、合规、有效；转让价格参考评估结果确定，定价客观、公允；本次收购为交

易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收购事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收购事项。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按照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巨石香港拟以现金

收购双星公司持有的桐乡金石及桐乡磊石各

２５％

股权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认为：本次收购依法、合规、有效，是进一步做

强做大核心业务的战略需要，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对上游资源和主要加工设备的控制力，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公司在玻

璃纤维行业的地位，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

易的标的股权定价参考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所反映的资产评估值，遵循了公平、公正的

原则，交易定价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桐乡金石、桐乡磊石主管商务部门的批准。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公司与双星公司在历史上不存在关联交易。

八、溢价

１００％

购买资产的特殊情况

本次交易的定价参考了中和资产评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机构分别采用收益法、资产基础法对

桐乡金石、桐乡磊石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经过分析比较最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评估增值超

过账面值

１００％

的原因是被收购企业的盈利能力较强，收益状况较好。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天职业

字［

２０１３

］

９９－１

号）、《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１０１－１

号）。

本次拟购买关联人资产的价格超过账面值

１００％

，公司将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

九、关联人补偿承诺函

巨石集团与港石控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签订了《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详见上述“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

安排”之“

６

、盈利补偿承诺”）。

十、上网公告附件

（一）《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９９

号）

（二）《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１０１

号）

（三）《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拟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２０９９Ｄ００２

号）

（四）《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拟收购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２０９９Ｄ００１

）

（五）《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９９－１

号）

（六）《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１０１－１

号）

●

报备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

（三）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意见

（五）《关于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六）《关于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七）《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６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１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集团”）

２

、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九江”）

３

、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成都”）

４

、巨石攀登电子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攀登”）

５

、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乡磊石”）

６

、巨石集团海外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担保

２０．４４

亿元，公司累计为巨石集团担保

４９．５１

亿元；

巨石成都本次为巨石集团担保

５．５

亿元，巨石成都累计为巨石集团担保

５．５

亿元；

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九江担保

４．５

亿元，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九江担保

２９．２

亿元；

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成都担保

３．１

亿元，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成都担保

１６．９８

亿元；

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攀登担保

０．６５

亿元，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攀登担保

２．５５

亿元；

巨石集团本次为桐乡磊石担保

０．３

亿元，巨石集团累计为桐乡磊石担保

０．３

亿元；

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集团海外子公司担保

５７０

万美元，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集团海外子公司担保

１６

，

６７０

万美元及人民

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１２０．３６

亿元人民币（本公告汇率按

１

美元

＝６．１７８７

元人民币计算）

●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被担保人名称：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

２５９

，

４１５

万元

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期限

１－５

年

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兴业银行嘉兴分行、中信银行嘉兴桐乡支行、招商银

行嘉兴分行、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申请的以下贷款提供担保：

（

１

）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的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３２

个月；

（

２

）向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的

１

，

０７０

万美元贷款（折合人民币

６

，

６１１

万元），期限

５

年；

（

３

）向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的

４

，

５００

万美元贷款（折合人民币

２７

，

８０４

万元），期限

１

年；

（

４

）向兴业银行嘉兴分行申请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２

年；

（

５

）向中信银行嘉兴桐乡支行申请的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２

年。

巨石成都为巨石集团申请的以下贷款提供担保：

（

１

）向招商银行嘉兴分行申请的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１

年；

（

２

）向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３

年。

２

、被担保人名称：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期限

１－３

年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八里湖支行浔庐分理处、交通银行九江分行新晨支行

巨石集团为巨石九江申请的以下贷款提供担保：

（

１

）向中国农业银行八里湖支行浔庐分理处申请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１

年；

（

２

）向交通银行九江分行新晨支行申请的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３

年。

３

、被担保人名称：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

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期限

１－５

年

债权人：进出口银行成都分行、交通银行青白江支行、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巨石集团为巨石成都申请的以下贷款提供担保：

（

１

）向进出口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的

２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１

年；

（

２

）向交通银行青白江支行申请的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３

年；

（

３

）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３０

个月；

（

４

）向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的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５

年。

４

、被担保人名称：巨石攀登电子基材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

６

，

５００

万元

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期限

１

年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桐乡支行

巨石集团为巨石攀登向中国建设银行桐乡支行申请的

６

，

５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期限

１

年。

５

、被担保人名称：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

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期限

１

年

债权人：中国银行桐乡支行

巨石集团为桐乡磊石向中国银行桐乡支行申请的

３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期限

６

个月。

６

、被担保人名称：巨石集团海外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

５７０

万美元

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期限

１

年

债权人：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民生银行余杭支行

巨石集团为巨石印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向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的

５００

万美元保函（折合人民币

３

，

０８９

万元）提供

担保，期限

１

年；巨石集团为巨石日本公司向民生银行余杭支行申请的

７０

万美元保函（折合人民币

４３３

万元）提供担保，期限

１

年。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０１３

年（自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之日起至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由公司本部为下属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以及由巨石集团为其子公司（包括

海外子公司）或巨石集团子公司为巨石集团贷款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为

１４４

亿元人民币和

５．１６

亿美元。

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后，未超过公司预计提供担保的总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巨石集团

巨石集团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桐乡市；注册资本

３９２

，

１７６．３０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毓强；主要经营：

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巨石集团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１

，

８００

，

９６１．４７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

１

，

１８１

，

５５７．５２

万元人民币，净资

产

６１９

，

４０３．９４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

４１

，

０７６．３０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

６５．６１％

。

２

、巨石九江

巨石九江是巨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注册资本

７０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杨国明；主要

经营：生产玻璃纤维及制品的制造与销售。

巨石九江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２７８

，

９９６．８３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

１９３

，

８４０．２２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８５

，

１５６．６１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

５１０．３０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

６９．４８％

。

３

、巨石成都

巨石成都是巨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注册资本

８８

，

９９０．０７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杨国明；主

要经营：玻璃纤维及制品的制造与销售。

巨石成都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２２５

，

８７８．９８

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

１１９

，

７３６．２６

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

１０６

，

１４２．７２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

３

，

２００．９２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

５３．０１％

。

４

、巨石攀登

巨石攀登是巨石集团的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

２

，

９５０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杨国明；主要

经营：玻璃纤维及制品的制造与销售（限

ＩＴ

产业及其他高科技领域用）。

巨石攀登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６３

，

８４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

３０

，

０２８．５８

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

３３

，

８１３．９２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

３

，

１００．６９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

４７．０４％

。

５

、桐乡磊石

桐乡磊石是巨石集团的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

２８９．２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杨国明；主要

经营：其他非金属矿产品深加工。

桐乡磊石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４４

，

１１６．９３

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

１１

，

７２５．２０

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

３２

，

３９１．７３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

５

，

０４３．７５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

２６．５８％

。

６

、巨石集团海外子公司

巨石印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是巨石集团的子公司，注册地点：印度孟买；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何羿；主要

经营：玻璃纤维纱及其制品销售以及玻纤生产相关设备及原材料的进出口贸易；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

２９６．２８

万元。

巨石日本公司是巨石集团的子公司，注册地点：日本东京；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日元；法定代表人：人见正孝；主要经营：

玻璃纤维纱及其制品销售以及玻纤生产相关设备及原材料的进出口业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

１７３．０４

万元。

三、股东大会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

总额度的议案》，同意

２０１３

年（自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由公司本部为下属子

公司贷款提供担保以及由巨石集团为其子公司（包括海外子公司）或巨石集团子公司为巨石集团贷款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为

１４４

亿元人民币和

５．１６

亿美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

１１５．３６

亿元（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３６．３７

亿元的

３１７．１８％

，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五 矿 稀 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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